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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日期】2009年8月27日
【實施日期】2009年8月27日

【法規沿革】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1989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NO.27、NO.62)修正（註：第二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

[bookmark: aaa]【章節索引】
第一章　總則　§1
第二章　集會遊行示威的申請和許可　§7
第三章　集會遊行示威的舉行　§18
第四章　法律責任　§28
第五章　附則　§34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bookmark: _GoBack]第1條
　　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維護社會安定和公共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均適用本法。
　　本法所稱集會，是指聚集於露天公共場所，發表意見、表達意願的活動。
　　本法所稱遊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場所列隊行進、表達共同意願的活動。
　　本法所稱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場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會、遊行、靜坐等方式，表達要求、抗議或者支持、聲援等共同意願的活動。
　　文娛、體育活動，正常的宗教活動，傳統的民間習俗活動，不適用本法。
第3條
　　公民行使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保障。
[bookmark: a4]第4條
　　公民在行使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的時候，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不得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第5條
　　集會、遊行、示威應當和平地進行，不得攜帶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動使用暴力。
第6條
　　集會、遊行、示威的主管機關，是集會、遊行、示威舉行地的市、縣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遊行、示威路線經過兩個以上區、縣的，主管機關為所經過區、縣的公安機關的共同上一級公安機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集會遊行示威的申請和許可]第二章　　集會遊行示威的申請和許可
[bookmark: a7]第7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依照本法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併獲得許可。
　　下列活動不需申請﹕
　　（一）國家舉行或者根據國家決定舉行的慶祝、紀念等活動﹔
　　（二）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依照法律，組織章程舉行的集會。
第8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有負責人。
　　依照本法規定需要申請的集會、遊行、示簏，其負責人必須在舉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機關遞交書面申請。申請書中應當載明集會、遊行、示威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人數、車輛數、使用音響設備的種類與數量、起止時間、地點（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線和負責人的姓名、職業、住址。
第9條
　　主管機關接到集會、遊行、示威申請書後，應當在申請舉行日期的二日前，將許可或者不許可的決定書通知其負責人。不許可的，應當說明理由。逾期不通知的，視為許可。
　　確因突然發生的事件臨時要求舉行集體、遊行、示威的，必須立即報告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接到報告後，應當立即審查決定許可或者不許可。
第10條
　　申請舉行集會、遊行、示威要求解決具體問題的，主管機關接到申請書後，可以通知有關機關或者單位同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協商解決問題，併可以將申請舉行的時間推遲五日。
第11條
　　主管機關認為按照申請的時間、地點、路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將對交通秩序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影響的，在決定許可時或者決定許可後，可以變更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時間、地點、路線，併及時通知其負責人。
第12條
　　申請舉行的集會、遊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許可﹕
　　（一）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三）煽動民族分裂的﹔
　　（四）有充分根據認定申請舉行的集會、遊行、示威將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
第13條
　　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對主管機關不許可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決定通知之日起三日內，向同級人民政府申請複議，人民政府應當自接到申請複議書之日起三日內作出決定。
第14條
　　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在提出申請後接到主管機關通知前，可以撤回申請﹔接到主管機關許可的通知後，決定不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應當及時告知主管機關，參加人已經集全的，應當負責解散。
第15條
　　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發動、組織、參加當地公民的集體、遊行、示威。
第16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組織或者參加違背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責、義務的集體、遊行、示威。
第17條
　　以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的名義組織或者參加集會、遊行、示威，必須經本單位負責人批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集會遊行示威的舉行]第三章　　集會遊行示威的舉行
[bookmark: a18]第18條
　　對於依法舉行的集會、遊行、示威，主管機關應當派出人民警察維持交通秩序和社會秩序，保障集會、遊行、示威的順利進行。
第19條
　　依法舉行的集會、遊行、示威，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進行擾亂、衝擊和破壞。
第20條
　　為了保障依法舉行的遊行的行進，負責維持交通秩序的人民警察可以臨時變通執行交通規則的有關規定。
第21條
　　遊行在行進中遇有不可預料的情況，不能按照許可的路線行進時，人民警察現場負責人有權改變遊行隊伍的行進路線。
[bookmark: a22]第22條
　　集會、遊行、示威在國家機關、軍事機關、廣播電台、電視台、外國駐華使館領館等單位所在地舉行或者經過的，主管機關為了維護秩序，可以在附近設置臨時警戒線，未經人民警察許可，不得逾越。
[bookmark: a23]第23條
　　在下列場所周邊距離十米至三百米內，不得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經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
　　（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所在地﹔
　　（二）國賓下榻處﹔
　　（三）重要軍事設施﹔
　　（四）航空港、火車站和港口。
　　前款所列場所的具體周邊距離，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規定。
第24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時間限於早六時至晚十時，經當地人民政府決定或者批准的除外。
第25條
　　集會、遊行、示威應當按照許可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起止時間、地點、路線及其他事項進行。
　　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必須負責維持集會、遊行、示威的秩序，併嚴格防止其他人加入。
　　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在必要時，應當指定專人協助人民警察維持秩序。負責維持秩序的人員應當佩戴標誌。
第26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不得違反治安管理法規，不是進行犯罪活動或者煽動犯罪。
第27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應當予以制止﹕
　　（一）未依照本法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的﹔
　　（二）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的﹔
　　（三）在進行中出現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情況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不聽制止的，人民警察現場負責人有權命令解散﹔拒不解散的，人民警察現場負責人有權依照國家有關規定決定採取必要手段強行驅散，併對拒不服從的人員強行帶離現場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參加集會、遊行、示威的人員越過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設置的臨時警戒線、進入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不得舉行集會、遊行、示威的特定場所周邊一定範圍或者有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民警察可以將其強行帶離現場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法律責任]第四章　　法律責任
[bookmark: a28]第28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規定予以處罰。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可以對其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未依照本法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的﹔
　　（二）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不聽制止的。
--2009年8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予以處罰。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可以對其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未依照本法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的﹔
　　（二）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不聽制止的。
[bookmark: a29]第29條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犯罪行為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攜帶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未依照本法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又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包圍、衝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的公務活動或者國事活動不能正常進行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占領公共場所、攔截車輛行人或者聚眾堵塞交通，嚴重破壞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2009年8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有犯罪行為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攜帶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未依照本法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又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包圍、衝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的公務活動或者國事活動不能正常進行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占領公共場所、攔截車輛行人或者聚眾堵塞交通，嚴重破壞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30]第30條
　　擾亂、衝擊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依法舉行的集會、遊行、示威的，公安機關可以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第31條
　　當事人對公安機關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或者第三十條的規定給予的拘留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五日內，向上一級公安機關提出申訴，上一級公安機關應當自接到申訴之日起五日內作出裁決﹔對上一級公安機關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接到裁決通知之日起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bookmark: a32]第32條
　　在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過程中，破壞公私財物或者侵害他人身體造成傷亡的，除依照刑法或者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可以予以處罰外，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2009年8月27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在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過程中，破壞公私財物或者侵害他人身體造成傷亡的，除依照刑法或者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規定可以予以處罰外，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第33條
　　公民在本人居住地以外的城市發動、組織當地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的、公安機關有權予以拘留或者強行遣回原地。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附]第五章　　附　則
[bookmark: a34]第34條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舉行集會、遊行、示威，適用本法規定。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未經主管機關批准不得參加中國公民興行的集會、遊行、示威。
第35條
　　國務院公安部門可以根據本法制定實施條例，報國務院批准施行。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法制定實施辦法。
第36條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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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資訊網為依據；本文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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